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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选取与日常生活和教学关系密切的常用法规，以这为核心，将与其相关联的法律法规分类汇编
，最大限度的突出列图书折实用性与易用性。
本系列有以下主要特点：(1)权威专家导读:由立法机关相关专家撰写该主体核心法规的导读,帮助读者
对每一个法的精神与精髓有埸深入的理解。
（2）附加法条主旨：主体核心法规附加条旨，且将条旨标明于目录之中，读者通过目录即可快速领
会核心法规涉及的法律问题。
（3）关联法规精选：关联法规是某一方面对文体核心法规的深入和细化规定，采取分类编排，其与
主体核心法规的关系一目了然，便于读者查找。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7年12月29日修正)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第二条
【适用范围】　第三条【工作原则】　第四条【政府职责】　第五条【主管部门】　第六条【宣传教
育】　第七条【科研推广】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　第一节　机动车、非机动车　第八条【登记制度
】　第九条【申请登记证明及受理】　第十条【安全技术标准】　第十一条【车牌号】　第十二条【
特殊情况登记】　第十三条【安检】　第十四条【强制报废制度】　第十五条【标志和示警灯的使用
】　第十六条【禁止行为】　第十七条【保险】　第十八条【非机动车的登记】　第二节机动车驾驶
人　第十九条【驾驶证】　第二十条【驾驶培训】　第二十一条【上路前检查】　第二十二条【安全
、文明驾驶】　第二十三条【驾驶证定期审验】　第二十四条【累积计分制】第三章　道路通行条件
　第二十五条【道路交通信号】　第二十六条【交通信号灯】　第二十七条【铁路警示标志】　第二
十八条【交通设施的保护】　第二十九条【安全防范】　第三　十　条【修复补救措施】　第三十一
条【不得非法占道】　第三十二条【施工要求】　第三十三条【停车泊位】　第三十四条【人行横道
及盲道】第四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五条【右行】　第三十六条【分道通行
】　第三十七条【专用车道的使用】　第三十八条【通行原则】　第三十九条【交通限制的提前公告
】　第四　十　条【交通管制】　第四十一条【立法委任】　第二节　机动车通行规定　第四十二条
【车速】　第四十三条【保持车距及禁止超车情形】　第四十四条【减速行驶】　第四十五条【超车
限制】　第四十六条【铁路道口行驶规定】　第四十七条【避让行人】　第四十八条【载物规定】　
第四十九条【核定载人量】　第五　十　条【载客限制】　第五十一条【安全带及头盔】　第五十二
条【排除故障】　第五十三条【优先通行权之一】　第五十四条【优先通行权之二】　第五十五条【
拖拉机通行规定】　第五十六条【机动车停放】　第三节　非机动车通行规定　第五十七条【非机动
车行驶规定】　第五十八条【残疾人用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限速】　第五十九条【非机动车停放】　
第六　十　条【驾驭畜力车规定】　第四节　行人和乘车人通行规定　第六十一条【人行道】　第六
十二条【通过路口或横过道路】　第六十三条【妨碍道路交通安全行为】　第六十四条【限制行为能
力人的保护】　第六十五条【通过铁路道口规定】　第六十六条【禁带危险物品乘车】　第五节　高
速公路的特别规定　第六十七条【禁入高速公路的规定及高速限速】　第六十八条【高速公路上的故
障处理】　第六十九条【禁止拦截高速公路行驶车辆】第五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七十一条【事故
逃逸】　第七十二条【事故处理措施】　第七十三条【交通事故认定书】　第七十四条【事故赔偿争
议】　第七十五条【抢救费用】　第七十六条【保险及其限额外的赔偿方式】　第七十七条【道路外
通行的事故处理】第六章　执法监督　第七十八条【交警培训】　第七十九条【管理原则】　第八十
条【警容】　第八十一条【工本费】　第八十二条【罚款决定与收缴分离】　第八十三条　回避】　
第八十四条【执法监督】　第八十五条【社会监督】　第八十六条【不得下达罚款指标】第七章　法
律责任　第八十七条【现场处罚】　第八十八条【处罚种类】　第八十九条【行人、乘车人、非机动
车驾驶人违规】　第九　十　条【机动车驾驶人违规】　第九十一条【酒后驾车】　第九十二条【超
载】　第九十三条【违规停车】　第九十四条【违反安检规定】　第九十五条【无牌、无证驾驶】　
第九十六条【使用虚假或他人证照】　第九十七条【非法安装警报器具】　第九十八条【未上第三者
责任强制险】　　第九十四条【违反安检规定】　第九十五条【无牌、无证驾驶】　第九十六条【使
用虚假或他人证照】　第九十七条【非法安装警报器具】　第九十八条【未上第三者责任强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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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条[安全技术标准]准予登记的机动车应当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申请机动车登记时，应当接受对该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检验。
但是，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依据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认定的企业生产的机动车型，该车型
的新车在出厂时经检验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获得检验合格证的，免予安全技术检验。
第十一条[车牌号]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
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
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号牌。
第十二条[特殊情况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一）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二）机动车登记内容变更的；（三）机动车用作抵押的；（四）机动车报废的。
第十三条[安检]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车辆用途、载
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
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
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
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检验实行社会化。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实行社会化的地方，任何单位不得要求机动车到指定的场所进行检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得要求机动车到指定的场所进行维修、保养。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对机动车检验收取费用，应当严格执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
。
第十四条[强制报废制度]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根据机动车的安全技术状况和不同用途，规
定不同的报废标准。
应当报废的机动车必须及时办理注销登记。
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
报废的大型客、货车及其他营运车辆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解体。
第十五条[标志和示警灯的使用]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应当按照规定喷涂标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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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关联法规》关联法规系列。
选取标准文本，由法律专家审定并撰写条文主旨关联法规广泛收录关联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
规范性文件实用信息书末附录文书范本、流程图等实用工具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权威法规信息平台，伴您走进法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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